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奥地利共和国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

社会保障协定 

 

奥地利共和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（以下称“缔约

双方”），为发展奥地利共和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友好关系，

愿进一步加强在社会保障领域相互合作，达成协议如下： 

第一条  定义 

一、为本协定之目的，下列术语的含义为： 

（一）“法律规定”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指本协定适用范围（第二条第一

款第一项）所包括社会保险制度有关法律、行政法规、部门

规章、地方性法规和其他法律规定； 

在奥地利共和国，系指本协定适用范围（第二条第一款

第二项）所包括社会保险制度有关法律、法规和其他法律规

定。 

（二）“主管机关”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、国家

医疗保障局； 

在奥地利共和国，系指负责管理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所

指法律规定的联邦部长。 

（三）“经办机构”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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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指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社会保

险事业管理中心、国家医疗保障局医疗保障事业管理中心或

上述主管机关指定的其他机构； 

在奥地利共和国，系指全面或部分负责实施第二条第一

款第二项所指法律规定的机构、单位、组织或团体。 

（四）“领土”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指《中华人民共和国社会保险法》

以及其他相关法律法规适用的领土； 

在奥地利共和国，系指其联邦领土。 

（五）“国民” 

在中华人民共和国，系指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籍的任

何个人； 

在奥地利共和国，系指奥地利国民。 

二、本条中未定义的术语应具有缔约双方各自适用法律

规定赋予的含义。 

第二条  法律适用范围 

一、本协定应适用于与以下社会保险险种相关的法律规

定： 

（一）在中华人民共和国 

1. 职工基本养老保险； 

2. 职工基本医疗保险； 

3. 工伤保险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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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失业保险； 

5. 生育保险。 

（二）在奥地利共和国 

1. 除公证人保险之外的养老保险； 

2. 疾病保险； 

3. 事故保险； 

4. 失业保险。 

二、本协定同样应适用于对本条第一款所指法律规定进

行替代、修订、补充或合并的任何法律规定。 

三、本协定不应适用于建立新型社会保障的法律规定，

除非缔约双方同意其适用。 

四、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，本条第一款所提及的法律规

定不应包括缔约一方可能与第三方在社会保障方面缔结的

条约或其他国际协定，以及为具体实施所颁布的法律规定。 

第三条  人员适用范围 

除非另有规定，本协定应适用于属于或已属于缔约一方

或双方法律规定管辖的任何个人，以及根据可适用法律规定

因上述个人而获得权益的人员。 

第四条  平等待遇 

一、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，缔约一方第三条所指人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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缔约另一方领土工作或居住时，在适用缔约另一方法律规定

方面，应拥有与缔约另一方国民同等的义务和权利。 

二、本条第一款不应适用于奥地利关于参保人员和雇主

参与对社会保障领域机构、协会和司法裁决进行管理的法律

规定。 

三、就奥地利关于认定战争服役期和视同期限的法律规

定而言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如在 1938 年 3 月 13 日之前为

奥地利国民，则应享有与奥地利国民平等待遇。 

第五条  受雇和自雇人员一般规定 

除非本协定另有规定，在缔约一方领土上受雇或自雇的

人员，就此项工作而言，仅受该缔约方法律规定管辖。本条

也适用于雇主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情况。 

第六条  派遣人员 

一、关于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1 目和第 4 目所指中华

人民共和国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，以及第二条第一

款第二项第 1 目和第 4 目所指奥地利共和国除公证人保险之

外的养老保险和失业保险： 

如果雇员受雇于在缔约一方领土上有经营场所的雇主，

依其雇佣关系被该雇主派遣至缔约另一方领土为其工作，在

此项工作开始的六十个日历月内，该雇员应继续适用首先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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及缔约一方法律规定，如同该雇员仍在该缔约方领土上受雇

一样。 

二、尽管有第五条规定，就本条第一款适用的被派往中

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工作的雇员，第二条第一款第二项第 2 目

和第 3 目所指奥地利共和国疾病保险和事故保险也应继续适

用。 

三、尽管有第五条规定，就本条第一款适用的被派往奥

地利共和国领土工作的雇员，在第二条第一款第一项第 2目、

第 3 目和第 5 目所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、工伤保险和生育保

险方面，也应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规定。 

四、如果根据本条第一款被派遣人员与派遣雇主在缔约

另一方领土的附属公司或子公司签订额外劳动合同，本条第

一款至第三款也应适用于该额外雇佣关系。 

五、如果被派遣人员在缔约另一方领土通过与其他雇主

签订额外劳动合同或自雇活动实现就业，则第五条应适用于

该额外雇佣关系或自雇活动。 

第七条  在航海船舶上受雇人员 

一、在悬挂任一缔约方船旗的航海船舶上受雇的人员应

适用该缔约方法律规定。 

二、然而，如果该雇员通常居住在缔约一方领土上，被

派至悬挂缔约另一方船旗的航海船舶上工作，则该雇员应适

用首先提及缔约一方法律规定，如同该雇员仍在该缔约方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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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上受雇一样。就适用第二条第一款所明确的不同社会保险

险种相关法律规定而言，第六条第一款至第三款所提及法律

规定相应地适用于本款。 

第八条  外交、领事机构人员和公务人员 

一、本协定不影响一九六一年四月十八日签订的《维也

纳外交关系公约》和一九六三年四月二十四日签订的《维也

纳领事关系公约》的适用。 

二、如果当地人员受雇于缔约一方在缔约另一方领土的

外交、领事机构，则缔约另一方法律规定应适用于该雇员。 

三、缔约一方政府或其他公共机构雇用并派往缔约另一

方领土从事公务的人员，就其公务而言，仍应受首先提及缔

约一方法律规定管辖。 

第九条  例外 

对于特定人员或人群，考虑到其工作性质和相关情形，

缔约双方主管机关或其指定的经办机构可同意对本协定第

五条至第八条作例外处理，条件是所涉及人员受缔约一方法

律规定管辖。 

第十条  实施安排 

一、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应签订行政协议，明确实施本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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定的必要措施。 

二、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应互相通报可能会影响本协定实

施的任何法律规定变更情况。 

三、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应在行政协议中指定实施本协定

的联络机构。 

第十一条  相互协助 

一、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和经办机构应在各自法律规定允

许范围内相互协助实施本协定。此类协助应免费提供。 

二、缔约双方主管机关和经办机构可直接联系对方、有

关人员或其代表。 

第十二条  出具证明书 

在第六条、第七条、第八条第三款和第九条所述情形下，

法律规定适用的缔约一方经办机构应依申请就相关雇佣关

系出具适用其法律规定的证明书。在第六条和第九条所述情

形下，证明书须注明有效期限。 

第十三条  个人数据交换 

根据第十条第一款签订的行政协议要明确为实施本协

定和行政协议所交换的个人数据，以及保护这些数据的必要

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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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四条  交流语言 

一、在实施本协定时，缔约双方主管机关、经办机构和

联络机构可使用各自官方语言和英语进行交流。 

二、缔约一方主管机关、经办机构和联络机构不得仅因

文书是用缔约另一方官方语言写成而拒绝受理。 

第十五条  免除收费和认证 

一、缔约一方依法对实施其法律规定所须提交的证书或

文书减免税收、印花税、法定费用或登记费的，应扩大适用

于为实施本协定或缔约另一方法律规定所须提供的类似证

书或文书。 

二、为实施本协定所须提交的所有声明、文书和证书均

无须外交或领事机关认证。 

第十六条  争端解决 

缔约双方对解释或适用本协定有争议的，应由其主管机

关或联络机构通过磋商和协商解决。如争议未能在一定时间

内解决，则应通过外交途径解决。 

第十七条  过渡条款 

在适用第六条时，对于本协定生效之日前被派往缔约一

方的人员，该条提及的雇佣期限应自本协定生效之日起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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始。 

第十八条  生效 

缔约双方应通过外交途径相互书面通知已完成本协定

生效所需国内法律程序。本协定自后一份通知收到当月后第

四个月的第一天生效。 

第十九条  期限和终止 

本协定长期有效。缔约一方可通过外交途径书面通知缔

约另一方终止本协定。本协定应在缔约另一方收到上述通知

当月后第十二个月的最后一天终止。 

 

下列签署人经正式授权，签署本协定，以昭信守。 

 

本协定于二 O____年__月__日在________签订，一式两

份，每份均用德文、中文和英文写成，三种文本同等作准。

如对文本的解释发生分歧，以英文本为准。 

  

  

奥地利共和国政府 

代 表 

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 

代 表 

 


